
 

 

兒童事務委員會  
第 19 次會議記錄  

 
日期  :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四日  
時間  :  下午三時三十分  

地點  :  添馬政府總部西翼會議廳  
 
出席者  
 
主席   
陳國基先生  政務司司長  
 
副主席   
孫玉菡先生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當然委員  
蔡若蓮博士  教育局局長  
劉震先生  署理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  
李夏茵醫生  醫務衞生局副局長  

（代表醫務衞生局局長出席）  
梁宏正先生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副局長  

（代表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出席）  
李佩詩女士  社會福利署署長  
鍾偉雄醫生  社會醫學顧問醫生 (家庭及學生健康 )  

（代表衞生署署長出席）  
江永祥先生  署理總警司 (刑事支援 )  (刑事部 )  

（代表香港警務處處長出席）  
陳慧儀女士  總行政主任 (3)  

（代表民政事務總署署長出席）  
彭韻僖女士  家庭議會主席  
陳婉嫻女士  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  
 
非官方委員  
安白麗女士  
歐陽偉康先生  
陳健平先生  
陳美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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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煦喬女士  
鍾麗金女士  
葉柏強教授  
甘秀雲博士  
李婉心女士  
馬夏邐女士  
吳堃廉先生  
潘少鳳女士  
鄧振鵬醫生  
曾潔雯博士  
利哲宏博士  
黃梓謙先生  
黃翠玲女士  
王曉莉醫生  
黃樂妍女士  
黃美坤女士  
 
秘書  
鄭建瑩女士  勞工及福利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兒童 )  
 
列席者  
 

 

政務司司長私人辦公室  
梁家樂先生  政務司司長政務助理  
吳梓聰先生  政務司司長新聞秘書  
李惠女士  政務司司長政治助理  
 
勞工及福利局（勞福局）  
劉焱女士  勞福局常任秘書長  
梁振榮先生  勞福局副秘書長 (福利 )1  
張慧華女士  勞福局總行政主任 (兒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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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   
施俊輝先生  教育局副局長  
陳潔玲女士  首席教育主任 (特殊教育 )2  
〔只參與討論項目 3〕 
楊凱欣女士  首席督學 (訓育及輔導 )  
〔只參與討論項目 3〕 
甄寶華先生  總課程發展主任 (資訊科技教育 )  
〔只參與討論項目 3〕 
 
律政司  
樂逢源先生  律政司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  

(人權 )  
 
香港警務處（警務處）  
李經晞女士  高級警司 (科技罪案及網絡情報 )  

(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 )  
〔只參與討論項目 3〕 
 
社會福利署（社署）  
陳麗珠女士  助理署長 (青年及感化服務 )  
〔只參與討論項目 3〕 
鄒鳳梅女士  助理署長 (家庭及兒童福利 )  
〔只參與討論項目 4〕 
 
因事缺席者  
 
非官方委員  
周偉忠先生  
許嬋嬌女士  
 

 

 
項目 1：通過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四日第 18 次會議記錄  
 

第 18 次會議記錄擬稿於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向

委員傳閱。經採納一名委員的意見後，擬稿予以修訂，並

在會前向委員傳閱，其後並無收到任何意見。會議記錄修

訂擬稿無須再作修改，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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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續議事項  
 
2 .  在「童行有你」主題計劃下，委員會先後於二零二三

年九月二十三日及十一月十八日舉辦兩場持份者參與活

動，主題分別為「和諧」和「回顧及展望」。會上播放兩場

活動的精華片段。政務司司長對委員的積極參與和支持，

以及政策局／部門（包括警務處、社署及教育局）通力合

作舉辦兩場活動，表示謝意並予以鼓勵。委員回應時感謝

政務司司長的支持，以及秘書處在活動期間付出的努力，

令兩項活動獲得參加者給予好評和傳媒廣泛報道。  
 
 
項目 3：在網絡世界中保護兒童  

  〔文件第 18/2023 號〕  
 
3. 應政務司司長的邀請，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 (特殊教

育 )2 和總課程發展主任 (資訊科技教育 )、警務處高級警司

(科技罪案及網絡情報 ) (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 )、衞生

署社會醫學顧問醫生 (家庭及學生健康 )，以及社署助理署

長 (青年及感化服務 )，向委員簡介政府為保護兒童在網絡

世界免受威脅而採取的各項措施。  
 
4. 委員的意見和建議撮述如下：  
 

(a) 與學校相關的措施  
 

(i) 就各項為涉及網絡欺凌學生所提供的支援措

施，教育局應評估其成效，並在學校推廣正面

的求助態度，鼓勵家長、教師和社工與學生建

立互信。  
 

(ii) 小學常識科即將改革，教育局應探討能否把數

碼能力納入修訂的常識科課程架構，從而加強

學生應對網上威脅的抗逆力，以及善用人工智

能技術的素養和操守。學生亦應獲提示有關保

護數碼足跡和數據私隱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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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涉及兒童受害者的網上性侵個案與日俱增，政

府應檢視學校性教育的教學模式和上課時數。  
 

(b) 與健康相關的措施  
 

(i) 有委員觀察到，兒童經常使用數碼產品會對小肌

肉活動能力有不良影響。學校為學生安排網上功

課時，應考慮學生需要使用數碼產品的時間。  
 

(ii) 應就兒童使用數碼產品的行為模式收集更全面的

數據，以識別嚴重成癮個案，並為有需要的兒童

及其家人提供健康介入服務和社區支援。  
 

(c) 家長教育  
 

(i) 正向家長教育活動應涵蓋家長過度使用數碼產品

對兒童發展及親子關係的負面影響。  
 

(ii) 家長普遍以數碼產品安撫焦躁不安的子女，家長

應獲提示有關過度使用這些產品或會對兒童構

成精神健康風險，並向家長提供輔助工具以過濾

兒童不宜的網上資訊。如有需要，政府應就兒童使

用互聯網提供更多法律保障。  
 

(d) 其他  
 

(i) 委員讚賞政策局／部門在保護兒童在網絡世界免

受威脅的努力，並期望政府、非政府機構和商界攜

手合作，為兒童提供安全的網絡環境。互聯網服務

供應商應獲提示以肩負起在保護兒童方面的社

會責任。  
 

(ii) 來自較低收入家庭且居住環境擠迫的兒童，往往

花上較長時間在電子屏幕上。政府應進行相關研

究，並為這些家庭提供適切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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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教育局副局長回應指，教育局一直推行正向家長運

動，藉舉辦多元化的計劃和活動，培養家長的正向思維，

以及宣揚教養子女的正確方法和態度，從而協助緩減兒童

對數碼產品的依賴。教育局亦有邀請專家，就教養子女和

如何管理兒童使用互聯網提供意見和資訊。鑑於過早接觸

數碼產品或對幼兒產生不良影響，教育局曾在 2019 冠狀

病毒病疫情期間，發出幼稚園學生採用電子學習的指引。  
 
6 .  署理總警司 (刑事支援 ) (刑事部 )表示，警務處聯同多個

政策局／部門推行有關保護兒童的宣傳和教育工作。警方

會與國際刑警和其他海外執法機關保持合作，協力打擊網

上虐待兒童個案。   
 
7 .  社會醫學顧問醫生 (家庭及學生健康 )備悉各委員關注

屏幕時間過長和沉迷於電子遊戲對兒童的害處。衞生署會

留意世界衞生組織公布有關遊戲障礙的最新資訊，特別是

相關評估工具和治療方法的發展。  
 
8 .  助理署長 (青年及感化服務 )表示，社署的網上青年支

援隊一直與各政策局／部門、學校和社區持份者合作，協

助青少年及其家人安全地使用互聯網。至於其他青少年服

務單位，例如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等，也持續舉辦預防和

教育性質的活動，以提升兒童的數碼素養。  
 
9 .  政務司司長感謝委員的意見，並表示政府會妥為考慮

和適當跟進他們的建議。  
 
 
項目 4：跟進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服務檢討建議的情況

 〔文件第 19/2023 號〕  
 
10 .  應政務司司長的邀請，社署署長和助理署長 (家庭及兒

童福利 )向委員簡介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服務檢討（檢討）

所載建議的跟進情況。  
 
11 .  《行政長官 2023 年施政報告》中公布多項相關措施，

反映政府致力並迅速跟進檢討所載建議，委員對此表示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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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他們的建議和意見撮述如下：  
 
(a)  服務供應和服務質素  
 

( i )  鑑於被診斷為有特殊學習或照顧需要的服務使

用者日漸增多，兒童住宿照顧服務（特別是第

二階段檢討所涵蓋的照顧服務）的人手支援應

予以加強。為吸引新人加入相關行業和挽留資

深員工，一名委員建議為服務單位的員工提供

更多培訓及支援，並定期檢討受僱員工的薪級。 
 

( i i )  委員建議增加輕度弱智兒童之家的服務名額以

應付需求殷切。  
 

(iii) 委員樂見政府將增加兒童住宿照顧服務的服務

名額，以應對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機制實施後預

期需求增加的情況。一名委員提醒政府需顧及

少數族裔兒童的需要。  
 

( iv)  一名委員欣悉委員會藉與持份者的交流活動作

為有效平台，收集各持份者對兒童住宿照顧服

務的意見和建議，而政府在制訂檢討建議時，

亦已考慮該等意見。  
 

(b )  寄養和領養服務  
 

( i )  鑑於有些親生父母極少探望其接受兒童住宿照

顧服務的子女，亦沒有家庭團聚的計劃。委員

建議政府為這些兒童安排寄養或領養服務，好

讓他們能在家庭環境中成長。  
 

( i i )  委員建議加強支援寄養家長的措施，例如提供

有關照顧有特殊需要寄養兒童的訓練和社區康

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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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保護兒童  
 

( i )  政府應支援兒童住宿照顧服務營辦機構和寄養

家長，以協助他們接受有關保護兒童（包括在

網絡世界中的保護）的培訓。  
 
12.  社署署長感謝委員的意見和建議，並作出以下回應：  
 

(a) 社署會考慮委員對少數族裔兒童服務需求的關

注，包括加大力度鼓勵不同種族的家庭參與寄養

服務，以及致力將少數族裔兒童與背景相若的家

庭進行配對。  
 

(b) 社署留意到政府在宣布大幅提高寄養家庭獎勵金

後，有關寄養服務的查詢顯著增多。社署將與寄

養服務機構仔細審視每宗申請，並為寄養家長提

供所需培訓，以及為有需要的寄養兒童提供專業

人員外展服務。  
 

(c) 《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服務第一階段檢討報告》

載有相關服務供求情況和輪候時間的資料。社署

將繼續物色合適選址，以設立新的留宿幼兒中心

和兒童之家。為縮短服務輪候時間，社署將致力

提高兒童住宿照顧服務使用者個案管理的效率，

讓受助兒童得以早日與其家庭團聚，從而加快服

務名額的流轉。  
 
 
項目 5：工作小組的進度報告  

〔文件第 20-22/2023 號〕   
 
13 .  保護兒童事務工作小組、宣傳兒童權利和發展及公眾

教育和參與工作小組、研究及發展工作小組，以及有特定

需要兒童事務工作小組的進度報告，已在會前發給委員參

閱。秘書處沒有收到委員就報告提出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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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6：其他事項  
 

14. 一名委員關注到學生自殺個案數字上升。政務司司長

回應時表示，政府對此非常重視，並已按行政長官的指示，

加強各政策局／部門之間的協作，以應對有關情況。隨後，

他邀請教育局、醫務衞生局（醫衞局）和社署的代表，向

委員簡介政府所採取的相關支援和預防措施。  
 
15. 教育局副局長表示，教育局已檢視並掌握每宗學生自

殺個案的情況，亦已向所有學校發出通函，建議校方優先

考慮學生的福祉和精神健康，以及檢討校本的家課和評估

政策，以免學生承受過大壓力。此外，教育局已在全港推

出正向家長運動，並為家長舉辦「守門人訓練」工作坊。

學校及其家長教師會將獲提供額外資源，以舉行支援學生

精神健康的活動，或採購相關服務及素材。教育局會繼續

循不同角度為學生提供全面支援。  
 
16. 醫衞局副局長表示，政府已透過醫衞局、教育局和社

署的跨部門合作，在全港中學推行學校為本的三層應急機

制（機制），以協助學校識別有需要的學生，並安排校外支

援，轉介有嚴重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接受醫院管理局專科

精神科服務等。此外，醫院管理局已為校長設立電話諮詢

熱線，向他們提供專業意見。政府會持續檢討機制，以確

保相關安排行之有效。  
 
17. 社署署長補充，社署已委託五間專門提供邊緣青少年服

務的非政府機構在機制下組成校外支援網絡，主動接觸高危學

生，以便及早介入。該等機構亦會視乎情況，把個案轉介其他

服務單位作進一步跟進。   
 

18. 政務司司長感謝委員的意見和建議。他表示，政府高度關

注學生自殺個案，並會在推行預防及支援措施時密切監察有關

情況。  
 

19. 有一名委員建議安排校內放映合適的本地電影，例如《媽

媽的神奇小子》，向學生及家長宣揚正向思維和逆境自強的精

神。政務司司長備悉該建議，並請秘書處與教育局及相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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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門（包括文化體育及旅遊局）予以跟進。  

 

20.  餘無別事，會議在下午五時五十五分結束。   
 
 
 
兒童事務委員會秘書處   
二零二四年一月  
 


